
困难群众救助资金转移支付整体绩效目标自评表 
（2023年度）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

市级主管部门 六安市民政局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
（A）

全年执行数（B） 分值 预算执行率（B/A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0139.1 10139.1 10 100% 10

 其中：中央资金 4950.7 4950.7 ﹣ 100%

       省级资金 367.3 367.3 100%

       市级资金

       县级资金 4821.1 4821.1 100%

        其他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1.规范城乡低保政策实施，合理确定保障标准，使低保对象基本生活得到有
效保障。

2.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，合理确定保障标准。
3.规范实施临时救助政策，实现及时高效、救急解难。

完成困难群众目标绩效任务，基本解决困难群众生活问题
1.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次为134793人次

2.城乡特困供养金保障人次28262人次
3.临时救助救助人数为1825人次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
全年实际
完成值

分值 得分
未完成原因和改进

措施

产
出
指
标

数量指标
低保对象人数 应保尽保

134793人
次

5 5

临时救助人数 应救尽救 1825人次 5 5

质量指标

城乡低保标准 不低于上年

不低于上
年（城市
低保756元
/人/月；
农村低保
721元/人/
月）

10 10

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不低于上年

不低于上
年（农村
特困生活
标准938元
/人/月，
城市特困
生活标准
1184元/人
/月）

10 10

临时救助水平 不低于上年
不低于上
年

10 10

建立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的县（市、区）
比例

≥95% 100% 10 10

时效指标

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各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
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

收到补助资
金后30日内

收到补助
资金后30
日内

5 5

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按时发放率 ≥90% 100% 5 5

社会效
益指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情况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30 30

满意度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救助对象对社会救助实施的满意度 ≥88% ≥88% 10 10

分总 100 100

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各级巡视、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以及绩效自评扣分的情况，如没有请填无。

注：1.其他资金包括和上级补助、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
    2.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，满分100分，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，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
绩效自评的总分（各级巡视、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）。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
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，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
调整，但总分应为100分。

    3.汇总区域绩效目标时，对于定量指标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；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
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-0%合理
填写完成比例。

    


